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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机构设置的决定
全校各单位：

为加强后勤保障单位的管理力度，更好地促进服务建设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：总务处设置水电管理中心、车辆管理中心、校园管理中心、综合办公室（正科级）。保卫处设置治安消防科（兼校园“110”指挥中心）、综合管理科、校卫队（正科级）。

水电管理中心主要职责：负责组织协调全校水电气的供给保障，确保教学、工作、生活的需要。做好水电设施设备的检查检修，确保设施设备和人员安全。抓好员工的岗位培训，做好上岗证的复审，确保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
车辆管理中心主要职责：及时检查车辆状况，制订保养维修计划。组织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，确保行车安全。完成学校和总务处交办的各项出车任务。

校园管理中心主要职责：负责全校的绿化、美化、校园建设和日常管理，拟定校园绿化、美化规划。负责督促校园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与管理。组织协调校内的各项义务劳动。

综合办公室主要职责：负责总务处文件的拟稿及文书管理。负责劳资管理，员工的聘任、考核、考勤等，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和协助处领导做好综合协调，检查督促处内各部门的任务指标完成情况，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安全防范等。

校卫队主要职责：负责校卫队的日常管理和队伍建设，负责校园交通管理和秩序管理，负责大型活动的交通指挥和安全保障等。

治安消防科主要职责：负责处理各种警情和突发事件，抓好各类违纪案件的预防、宣传教育和调查处理。督促专职消防管理员做好消防工作。负责监控室人员管理和日常事务，搞好监控设备的维护、保养及监控资料的保管。

综合管理科主要职责：负责全校户籍管理、流动人员管理、居住证受理，做好全校安全工作的宣传报道和保卫处档案及资产管理，负责全校政保工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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